永福县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批条件

及流程
一、申请条件

申请A类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家庭成员具有本市市区城镇常住户口，并至少有一人取得本县县城镇常住户口3年以上（含3年）；

2.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低于市政府公布的低收入标准；

3.家庭成员之间有法定的赡养、扶养或抚养关系；

4.家庭住房人均使用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

5.单身申请的，年龄应在30岁（含30岁）以上。
申请B类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申请人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B类保障的，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本县县城镇居民户籍；

2.家庭成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市政府公布的低收入标准线2倍（含2倍）；

3.家庭自有住房人均使用面积在12平方米以下且未承租其他保障性住房；

4.单身申请的，年龄应在25岁以上（含25岁）。

（二）新就业职工及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B类保障的，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本县县城范围内实际居住生活并取得居住证明；

2.家庭成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市政府公布的低收入标准线2倍（含2倍）；

3.家庭自有住房人均使用面积在12平方米以下且未承租其他保障性住房；

4.单身申请的，年龄应在25岁以上（含25岁）；

5.外来新就业住房困难职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除符合前四款规定条件外，申请人需持有全日制大中专院校毕业证，自毕业的次月起计算不满5年，已与本县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用人单位按时足额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满1年以上；

6.外来务工住房困难人员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除符合前四款规定条件外，申请人应在本县县城范围内实际居住生活3年以上，并取得居住证明，与本市用人单位累计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由用人单位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2年以上。

在本县无固定工作单位且未取得市区城镇户籍的外来灵活就业人员不属于B类保障对象。

二、申请审核流程（A、B类）

第一步 领取申请表。申请人到县房管所领取《永福县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批表》，并按要求如实填写。

第二步 收入认定审核。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持《永福县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批表》进行收入认定：有固定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单位审核收入并加盖单位公章，无固定工作单位的到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社区审核收入并加盖社区公章，经单位或社区审核后再由永福县民政部门进行核准认定并加盖单位公章。

第三步 提交资料。申请人完成收入认定后，将《永福县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批表》及其他所需资料一并递交房管所进行审核。

第四步 资料审核。县房管所完成：报县民政局收入复核，信息录入；县住建局住房保障部门对申请家庭的房产档案、车辆信息、养老保险等信息查询。审查核验完成后，汇总报县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联席会审会。

第六步 联席会审会审核。县住建局住房保障部门组织相关单位召开联席会审会进行审核，经审核通过的进行政府局域网公示。公示期（5天）结束后，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房管所通知申请人办理公共租赁住房保障领取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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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到所属县房管所领取《永福县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批表》并按要求如实填写。





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持《永福县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批表》进行收入认定：有固定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单位审核收入并加盖单位公章，无固定工作单位的到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社区审核收入并加盖社区公章，经单位或社区审核后再由永福县民政部门进行核准认定并加盖单位公章。





申请人完成收入认定后，将《永福县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批表》及其他所需资料一并递交县房管所进行审核。








各房管处完成：报县民政局收入复核，信息录入，县住建局保障部门对房产档案、车辆信息、养老保险信息查询和公示（公示期5天）等审查核验工作。





县住建局组织相关单位召开联席会审会进行审核，经审核通过的进行公示。公示期（5天）结束后，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房管所通知申请人办理公共租赁住房保障领取手续。








按照申请家庭通过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审批的先后顺序进行实物配租。





申请人办理公共租赁住房入住手续。








